承诺函
致：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长期滞留品项目的转让竞价邀请（项目编号：CPTTG2026ZLP001），我司承诺如下：
1. 如我方中标，我方同意按照报价单所列价格与贵司签订合同；
2. 我方承诺将按贵方在长期滞留品转让公告中提出的交易规则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具体包括：
2.1、报价为华映科技/华佳彩实收价(人民币,未税价)，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我方承担；
2.2、一次性买断，无保良、保修和售后服务，贵方确认收到全款后，我方方可自行提货；
2.3、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预计两周内出清；
2.4、清单仅供参考，转让标的具体状况和品质以现场看样为准。若我方缴纳保证金并参与竞价,即视为我方充分完全了解标的的现况；其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理由对标的物的数量、质量等提出任何异议；
2.5、我方参与竞价须缴纳竞价保证金，缴纳金额为10万元人民币，本次保证金不抵做货款；待贵方合同签署完毕且收到全部货款后，将退回所有竞买人的保证金，但弃标竞买人保证金不予退还。
2.6、如果我方得标，收到贵方的得标通知后，将在得标当日17:00之前交付不少于成交金额30%的定金，逾期或不足缴纳定金，可视为我方弃标，丧失中标资格。支付转让总价款时，在我司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前述定金无息抵作等额合同价款。如果我司未在贵司通知时限内签约及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我司同意已缴纳的定金不予退还。
[bookmark: _GoBack]我方联系方式、电子信箱和通信地址等信息如下，用于接受贵方发出的与本次竞价活动有关的一切往来信息或通知、发出我方与本次竞价活动有关的一切往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报价），任何其它邮箱、联系方式发出的信息均不代表我方意愿，我方自行承担信息错误、通讯设备故障或延误查收信息给我方带来的后果和责任。
通信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联系电子信箱：             .
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
日期：       年   月    日
